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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閣 

台南市張先生問：近日在報紙上又看到立法院要推動倒閣案，而且已經

有多位立委參加連署，請問：要經過什麼樣的程序才能通過倒閣案？倒

閣以後可能會有什麼結果？聽說立法院可能會被解散，是不是？ 

 

答： 

所謂「倒閣案」，正確說法應該是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因為不信任案

通過後，行政院長就必須下台，內閣當然也將隨之總辭，所以便稱為倒閣。而能

夠對於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的機關，當然就是立法院了，至於提案及表決等相

關程序，則是規定在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 

首先，立法院要對於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時，必須要有全體立法委員三分

之一以上的連署，而且要在院會報告事項進行以前就要提出。主席在收受提案後，

便要立即報告院會，並且無須經過討論，就直接交付全院委員會來審查。 

不信任案提出的七十二小時以後，全院委員會就必須立刻召開審查會，並在

審查後提報院會來進行表決。而全院委員會審查及提報院會表決的時間，則要在

四十八小時以內完成，假如未在這個時限內完成的話，那麼就視為不通過了。 

又不信任案在審查之前，連署人還可以撤回連署，當然沒有連署的人也可以

再參加連署，但是提案人如果撤回原提案時，則必須經過連署人的同意才可以。

假若不信任案經過主席宣告進入審查後，那麼提案人及連署人便不能再撤回提案

或撤回連署了。另外，如果審查時，連署人數已經不足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的話，那麼這項不信任案也會被視為撤回。 

至於不信任案的表決程序，則是要用記名投票的方式來進行。表決的結果如

有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的話，那麼這項不信任案便會通過，也就是說，

倒閣就算成功了。如果不信任案通過的話，那麼行政院長依規定就要在十天內提

出辭職，而不能再當閣揆了，但同時行政院長也可以呈請總統來宣告解散立法院，

並重新改選立法委員。假若不信任案未通過，那麼一年內都不能再對同一個行政

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了。此外，不信任案無論是否通過，立法院都要把處理不信任

案的結果送給總統。 

最後，總統在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後的十天內，只要先諮詢立

法院院長後，就可以宣告解散立法院。而立法院解散後，就要在六十天內重新舉

行立法委員選舉，並在選舉結果確認後的十天內，由新當選的立法委員自行集會，

而這些新當選立法委員的任期當然也要重新起算。至於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

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以前便視同休會。                                                                  

台南地方法院  陳志成法官 

 

 相關法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2條第 4項與第 3條第 2項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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